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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福利措施與實施情形 

1. 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狀況，以及勞資間之協議與

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本公司勞資關係和諧、穩定，公司保持業務積極正向發展，並致

力提升員工 福利，同時維持勞資溝通管道暢通，經由全體同仁共同努力，發揮個人的專才，使

同仁及公司同步成長，共享美好成果。 

(1) 員工福利措施與實施情形 

本公司除依中華民國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之健康保險及勞工保險辦理外，並提供員

工團體保險及提撥勞工個人退休金帳戶制度，以保障員工相關福利，措施與實施情

形如下： 

A. 依法享有特休假、提撥退休金，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統籌福利活動，保障

勞工權益。 

B. 全體員工除依法參加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外，另提供員工團體保險、旅

平險，由公司負擔保費。 

C. 定期辦理員工健康檢查及不定期舉辦員工活動、旅遊活動，豐富同仁休閒活

動，增進情誼。 

D. 補助同仁汽機車位費用，並備有定期保養、檢查之公務車輛，使同仁公出有

相應保障。 

E. 端午節、中秋節均有禮金或禮品。  

F. 婚喪生育等均有補助。 

G. 鼓勵同仁成立社團，補助社團經費。  

(2) 進修及訓練 

為提升員工專業技術能力、加強工作效率及對產品品質之重視，依照年度教育訓練計畫表執行教

育訓練，內部訓練和外部訓練同時進行，以強化各機能別員工之專業能力。本公司各項訓練列舉

如下： 

A.新進人員訓練：到職當日提供有關公司之企業文化、組織沿革、工作規則、員工福

利、注意事項、環境介紹等說明課程，使新進人員對公司有基本的認識。 

B.在職人員訓練：培養同仁在工作方面的專業技能、知識及管理的能力。 

C.專業職能訓練：依需要派同仁至相關機構受訓，讓同仁取得專業的檢驗認證 

(3) 退休制度與實施情形 

自 94 年 7 月 1 日起配合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實施，94 年 6 月 30 日已到職同 

仁均保留其依據勞動基準法計算退休金之退休年資，94 年 7 月 1 日以後年資則按月提撥 6%退休

金，儲存於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保障員工之權益。員工亦可自行選擇依每月薪資 0~6%提撥至

個人退休金帳戶。 

(4) 勞資間之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本公司重視員工權益，勞資關係和諧，員工可透過開放溝通之方式或月會管道進行意見交流，

維持勞資雙方良好互動關係，因此，迄今並無勞資糾紛情事產生。 

(5) 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保護措施 

A. 本公司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訂定勞工健康保護計畫並執行 

B. 預防人因性危害防止職場造成肌肉骨骼疾病。 

C. 預防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避免長時間工作、輪班、伴隨緊張工作等等異常

工作負荷量造成員工過勞。 

D. 預防職場遭受不法侵害防止職場中言語、肢體、心理暴力，以及性騷擾事件

等發生。 

E. 母性健康保護針對預備懷孕、懷孕中、產後一年、哺乳階段女性員工進行健

康保護，避免職場危害造成母親與嬰兒的健康危害。 

(6) 教育訓練 

A.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對員工進行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依照「職業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辦理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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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半年進行緊急應變與避難演練，強化員工應變及逃生能力，避免人員傷

亡。 

C. 依據本公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之安全衛生管理措施如下： 

●應依循自動檢查計劃與管理程序書等進行安全衛生現況查核，如有不符

合法規或危害風險較高者，應加以改善或採取作業管制。改善後，應進行改

善結果綜合分析，以確保其有效性。 

機械、器具及設備之使用應依法規規定，不得設置不符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防護標準之機械、器具，供勞工使用，以避免在工作場所中可能造成之危害。 

●為避免因不合規定之機械、設備和化學品等所引起之安全衛生之危害及風

險，應在採購前即進行控制，將安全衛生上之需求納入考量；使用前，確認

機械、設備和化學品，已符合安全衛生規定，避免使用時因安全衛生上之缺

失而引 起重大之危害及風險。 

氣體、化學品之採購，應確認是否檢附安全資料表（SDS）並定期更新。盛裝之

容器，應依法令及環安衛管制要求，張貼危害圖示。 

權責單位請購專業機具、防護裝備、監測儀器設備、防爆機具設備時，應

提供採購單位環安衛意見，並於請購規範上清楚載明。 

●權責單位如需請購放射性、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者，應於請購規範書中

載明販賣商資格，並要求販售商提供辦理輸入許可及使用登記時之必要文件。 

凡涉及勞務採購時，應於採購合約上載明保險約定與要求勞務服務人員，

同意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暨公司作業標準等相關規定。 

●採購項目若涉及租賃供應商之機具、設備或勞務服務時，應於雙方租賃契

約、說明書中明訂相關之安全管制規定。 

為保障民眾之安全，確保避免造成財產或設備損失，及對環境造成不利之

衝擊，所有之作業變更應進行管理，以防止因製程、設備、實驗流程或使用

之化學品變更時，所可能引起之不可接受環安衛風險發生。 

●對裝有危害物質之容器，應依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規定之分

類及危害圖式明顯標示，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輔以外文。 

●對於危害物質，應提供勞工含有安全衛生注意事項之安全資料表，且應

依實際狀況檢討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正確性，並適時更新，其內容、更新日

期、版次等更新紀錄保存三年。 

●為防止勞工未確實知悉危害物質之危害資訊，致引起之職業災害，應採

取下列必要措施： 

a. 依實際狀況訂定危害通識計畫，適時檢討更新，並依計畫確實執行，其執

行紀錄保存三年。 

b. 製作危害物質清單，其內容應含物品名稱、其他名稱、安全資料表索引

碼、製造商或供應商名稱、地址及電話、使用資料及貯存資料等項目。 

c. 將危害物質之安全資料表置於工作場所易取得之處。 

d. 使勞工接受製造、處置或使用危險物、有害物之教育訓練，其課程內容及

時數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規定辦理。 

e. 其他使勞工確實知悉危害物質資訊之必要措施。 

f. 火災時提供化學品救災應變資訊及專人需求，以利事故時，提供事故

現場救災指揮及搶救人員能即時獲得化學品正確應變資訊。 

●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二條規定，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場

所應依規定實施作業環境監測。檢測之項目及期限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

施辦法規定辦理。 

●各適用場所應依適用之標準作業程序、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作業，以避

免因作業不當而引起之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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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1.26 通過 ISO45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本公司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訂定承攬管理規範，以免承攬商因作業不

當而引起之災害。 

本公司平時即重視員工福利，提供良好之工作環境，並強調員工雙向溝

通，勞資關係和諧，故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無重大勞資糾紛。 
 


